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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荣昌区民政局 重庆市荣昌区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荣昌区老年食堂建设补助

方案》（暂行）的通知
荣民发〔2024〕51 号

各镇（街道）民生服务板块，有关单位：

为积极构建我区覆盖城乡、布局合理、共建共享的老年助餐

服务网络，建立多元筹资机制，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、经

济实惠、安全可靠、持续发展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重庆市荣昌区

老年食堂建设补助方案（暂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。

重庆市荣昌区民政局 重庆市荣昌区财政局

2024 年 11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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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荣昌区老年食堂建设补助方案
（暂行）

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

重要内容和重要民生工程，是支持居家社区养老、增进老年人福

祉的重要举措。为贯彻落实民政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《积极发

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》精神和区委、区政府工作要求，推动

我区老年食堂可持续运营，增强老年助餐服务能力，结合我区实

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年助餐服务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聚焦老年人就餐实际困难，坚持政府统筹、保障基本，

因地制宜、精准施策，遵循低成本、可持续、公益性原则，充分

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建立“个人出一点、企业让一点、政府补一

点、集体添一点、社会捐一点”的老年助餐服务多元筹资机制，

积极构建覆盖城乡、布局合理、共建共享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，

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、经济实惠、安全可靠、持续发展。

二、老年食堂建设补贴方案

（一）补贴对象：经区民政局审核备案，并按老年食堂建设

标准新建或改建，且建筑面积不低于 50 平方米的老年食堂。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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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的老年食堂和助餐点不给予补贴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：

1﹒对建筑面积在 50-300平方米的新建或改建老年食堂给予

5 万元一次性建设补贴。

2﹒对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的新建或改建老年食堂给

予 10 万元一次性建设补贴。

（三）建设补贴申办流程：

（1）建设和运营方向区民政局提出建设申请；

（2）区民政局按照老年食堂布局合理等要求进行实地查勘，

符合条件的进行建设备案登记；

（3）建设方按照民政部门关于老年食堂建设的要求实施建

设，建设完成后向区民政局提出验收申请；

（4）区民政局会同区财政局对新建老年食堂进行验收，验

收合格的新建老年食堂由区民政局会同区财政局将补贴资金一

次性补助给建设方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积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

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、家庭尽责的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机制，把发

展老年助餐服务纳入全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整体部署。民政部门

要履行好牵头职责，建立信息共享、问题会商、政策联动的协同

工作机制，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。财政部门要强化资金保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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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资金规范使用监督。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老年助餐服务的

食品安全监管。其他有关部门按职责做好老年助餐服务相关工

作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推广。各镇街、相关部门和各老年助餐服务

机构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，以各种形式进行宣传，充分调动

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，营造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群众满意的

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强化主体责任，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要

按规定公布食品安全日常监督管理信息，防范消除风险隐患，完

善应急处置预案，严守安全底线，如实收集填报助餐服务信息，

严禁弄虚作假，严禁挤用、挪用、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强

化属地监管责任，落实各级党政干部领导食品安全责任制，强化

食品安全监督管理。强化部门监管，定期对老年助餐服务价格和

质量进行评估，结合老年人满意度等情况，适时调整老年助餐服

务机构扶持政策。

本方案的解释权归荣昌区民政局。


